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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后“挖客户”
法院查明，甲公司的经营范围

为自营和代理进出口业务、化学药
品原料、制剂、兽用化学药品等。
2017年 10月，小王入职甲公司并
签订《保密协议》，约定保密内容包
括但不限于客户名单、买卖意向、
成交或商谈的价格、公司详细客户
资料等。保密期限为劳动合同期
内以及解除劳动合同后3年内，若
违反保密协议，视情节轻重赔偿甲
公司1万元至20万元。小王在甲
公司任职期间与A公司、B公司、C
公司、D公司开展业务接洽。

2020年6月，小王与甲公司解
除劳动合同。

2022 年 5 月，小王入职乙公
司。乙公司经营范围为药品批发、
药品进出口、兽药经营等。入职后
不久，小王主动联系上述四家公
司，告知其可以提供的产品、价格
以及放账服务等内容。2022年 6

月后，该四家公司陆续与乙公司发
生交易，交易金额70余万美元。

被判赔偿经济损失
甲公司为此诉至法院，请求判

决小王、乙公司停止侵害其商业秘
密、销毁商业秘密载体、赔礼道歉、
赔偿其损失7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
支5.6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甲公司主张的
客户信息不具有价值性，不具备商业
秘密的构成要件，遂驳回甲公司的诉
讼请求。甲公司不服，提出上诉。

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
院二审认为，甲公司通过其掌握的
客户信息为其经营销售、决策管理
提供依据及参考，为此需付出人
力、财力，应认定上述信息具备商
业价值。小王入职乙公司后主动
联系案涉客户，并对客户感兴趣的
产品提出报价，主动提出放账服
务，其行为系有针对性地为乙公司
创造贸易机会，属于违反保密协

议，使用其所掌握的客户信息为乙
公司获取利益的行为，侵害了甲公
司商业秘密。

甲公司与乙公司经营范围存
在竞争关系，乙公司在小王未入职
乙公司前未与案涉四家公司有过
交易，在小王入职后短时间内即与
案涉四家公司产生了数额较大的
交易，应认定乙公司应当知悉小王
使用了其在甲公司所掌握的客户
信息促成乙公司与涉案四家公司
的交易，故应认定乙公司侵犯了甲
公司的商业秘密。

据此，法院结合甲公司客户信
息中构成商业秘密部分的商业价
值，小王、乙公司的主观过错程度、
不正当竞争行为性质、情节、持续
时间、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以及双
方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额等因素，
判决小王、乙公司连带赔偿甲公司
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支付
的合理开支共计16万元。

据《法治日报》

现代快报讯（记者 姜振军）
“天哪，这些都是我发在朋友圈的
照片啊……”直到好友告知，曹女
士才发现自己发在朋友圈里的照
片，竟被别有用心之人用于网恋诈
骗。近日，现代快报记者从盐城市
响水县检察院获悉，经该院提起公
诉，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高某有期徒
刑四年，并处罚金2万元。

2019年 12月，男子小吕通过
交友软件结识了名叫“高静”的网
友。“高静”的头像是一个妩媚的女
孩，其个人信息介绍中写着“在线
寻找有缘人，喜欢的留下交个朋
友”。小吕便添加了微信账号，开
始与对方谈人生、谈理想，两人越
聊越投机，小吕也对“高静”产生了
好感。通过翻看“高静”的朋友圈，
小吕认为她是一个温柔善良的女
人，值得进一步交往。

小吕以为遇到了命中注定的
灵魂伴侣，很快就与对方确立了恋
爱关系。其间，为了表达爱意，小
吕经常向“高静”转账或发红包。

“高静”也经常在朋友圈更新生活
照，甚至给小吕私发“擦边”照片。

与此同时，“高静”时不时以生
病住院、家庭困难等理由向小吕借
钱，出于对女友的关心和同情，也
为了讨女友欢心，他几乎有求必
应。但当他提出语音或者视频聊
天时，“高静”要么以有事不方便，
要么以手机坏了等理由推脱拒
绝。当提出要在线下见面时，“高
静”便开始冷处理。如此发生多次
后，小吕逐渐生疑。

去年7月，小吕接到公安机关

的电话，得知自己“情投意合的女
友”竟是“95后”男子高某，而且像
他一样被骗的人有好几个。小吕
这才如梦方醒。原来，高某几年前
通过某网站认识了曹女士，并互相
添加为微信好友。曹女士年轻漂
亮，活泼可爱，经常在朋友圈分享
自拍的照片。看到这些照片后，高
某产生了冒用曹女士的照片“网恋
骗钱”的想法。

于是，他将曹女士朋友圈的内
容复制到自己的微信“小号”的朋
友圈中，并将曹女士的照片放在各
种交友软件上，搜索男性用户并

“引流”到其微信“小号”上。在聊

天过程中，高某骗取男网友的信任
后，多次编造理由向对方提出转账
或者发红包的要求。经查，高某共
诈骗6人合计11万余元。近日，响
水县检察院对该案提起公诉，法院
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响水县检察官提醒广大青年
朋友，骗局套路何其多，“网恋”“网
聊”有风险，网络交友需谨慎。大
家要增强自我防范意识，不要随意
泄露个人信息，谨慎晒出自拍照、
生活照，切勿随意给他人转账投
资，一旦发现被骗要妥善保存好聊
天记录、转账记录，及时报警。

（文中所涉人名均为化名）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龚秋烨
张肖平 记者 张晓培）喜欢的“爱
豆”要开演唱会，很多粉丝定好闹
钟守在售票系统前随时开抢，然而
刚登进官网门票就被“秒空”，怎么
办？家住徐州睢宁的小刘（化姓）
发现了“特殊”的购票渠道，满心欢
喜地以为门票搞定了，结果被骗数
万元。

小刘是某位明星的忠实粉丝，
对偶像的演唱会充满期待，然而尽
管多次在官方渠道努力抢购，但门
票始终与他擦肩而过。小刘在各
大社交网络平台上搜索购票途径，
终于在某短视频平台看到有人称
自己有购票“内部渠道”，便立即私

信联系对方。
按照对方要求，小刘在其提供

的App上操作，在进行选票、信息
填入等一系列操作后，该App提示
出票失败，系统检测本次订单交易
存在异常行为。随后，小刘便收到

“银联客服”的消息通知，“客服”表
示要下载一个会议软件，进入会议
号，“客服”称小刘的银行账户存在
异常已被暂时管控，他需要向指定
的银行账户转账验证，并表示验证
通过后资金会原路返还。

由于小刘急于购买门票，没有
过多思考便按照对方的要求转账
49000元。但对方仍然以各种理由
让他转账，小刘这才意识到被骗。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吴琼 记
者 毛晓华）父母年迈丧失了劳动
能力，每年还要看病花钱，但女儿
却认为父母以往偏心哥哥，并且按
照农村风俗应该由哥哥赡养父母，
自己抗拒履行赡养义务。经法院
调解，女子和哥哥每月各给付赡养
费850元，并平摊发生的医疗费，
但女子一直不履行义务。现代快
报记者获悉，泰州姜堰法院近日利
用“小标的 大民生”专项执行行
动，对女子进行强制执行。

张某和陈某夫妇都已经80多
岁，近年来因患有较严重的高血
压，已丧失劳动能力，急需子女照
顾。其育有一子一女，但因家庭纠
纷，女儿拒绝履行赡养义务。两位
耄耋老人将子女诉至法院，要求给
付赡养费及医疗费。经调解，约定

两子女每月各给付赡养费850元，
并平摊发生的医疗费。调解完毕
后，其子按照协议履行了义务，其
女张某凤未履行义务。

泰州姜堰法院在执行中，承办
人与张某凤进行了联系，但张某凤
大倒苦水，指责父母偏心，并认为
按照农村风俗应由其哥哥赡养父
母，坚决抗拒履行赡养义务。

执行人员来到被执行人家中，
张某凤抗拒执行，多次瘫倒在地，
大声吼叫，撒泼打滚。鉴于当事人
拒不配合相关执行工作，执行法官
现场宣读搜查令，搜出保险盒一
个。经过长时间沟通和做思想工
作，张某凤自愿打开保险盒，并从
中取出现金近8000元履行了给付
义务，同时将刚产生的5月份赡养
费履行完毕。

跳槽后挖“老东家”客户，是否违法
法院判了：赔偿经济损失

跳槽是职场中的常见现象，但离职员工利用手中掌握的商业秘密与
“老东家”恶意竞争，则可能构成违法。近日，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
权法院办理的一起案件中，小王跳槽后违反与原公司签订的保密协议，
在入职有竞争关系的其他公司后，利用原工作岗位掌握的与公司有稳定
交易关系的客户名单“挖客户”，致使原公司经营利益受损，最终为此付
出了代价。

钟点房超时竟按整天收房费
消委会：不合理，应事先告知

不要乱晒美照，小心被人利用
男子用朋友圈美女照骗了6人

农村赡养老人都是儿子的事？
女儿以此为由拒绝赡养父母，被强制执行

找“特殊”渠道购票，被骗了

现代快报讯（记者 朱鲸润）近
日，无锡市民周先生投诉，他以
233 元的价格订购了江南大学附
近酒店的四小时钟点房，由于个人
原因入住超时，商家要求其按照包
含早餐费用的整天价格支付补差
185元。周先生认为酒店超时计
价不合理。

接到投诉后，无锡市滨湖区消
委会工作人员向双方了解相关情
况，周先生认为其虽超时一个多小
时，但他没有享用早餐更没有早餐
的需求，钟点房超时便按照
包含早餐的全天价格计算不
合理。而酒店表示钟点房是
在特定时间段推出的短时间
住宿服务，一般为三到四小
时，如果超时将影响后时段
客人的入住，并且钟点房和
整晚的房间之间是没有其他
衔接套餐的。

消委会工作人员了解事情
经过后向商家强调，应事先向消
费者告知超时计价规则，不应直
接以全天房费高于钟点房的部分
作为钟点房超时费用。经过调解，
双方达成一致，酒店退还消费者补

交的185元费用后，按照钟点房每
小时58.25元的价格向周先生补收
了超时费用，周先生对调解结果表
示满意。

无锡市滨湖区消委会工作人
员表示，酒店在经营过程中应明示
价格和收费信息，明确钟点房超时
收费规则，不应单方面以整晚价格
作为钟点房超时的“惩罚性收费标
准”。消费者在订购和入住酒店前
可以电话咨询相关酒店的钟点房
超时计价收费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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